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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載有若干關於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蒙古能源」）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營運及業務之前瞻性陳述及意見。該等前瞻性陳述及意見
與本公司之（其中包括）目標、目的、策略、意向、計劃、信念、預期及
估計有關，一般使用前瞻性字詞，例如相信、預期、預料、估計、計劃、
預測、目標、可能、將會或可能於未來發生或預期於未來發生之其他行動
結果。  閣下不應過份依賴該等僅適用於本報告發表日期之前瞻性陳述及
意見。該等前瞻性陳述及意見乃基於本集團自有的資料，以及來自其他本
集團相信為可靠之資料來源。

我們之實際業績可能遠遜於前瞻性陳述及意見所明示或暗示者，以致影響
本公司之股份市價。  閣下亦應閱讀我們就各項交易發出之通函、公告及
報告所載的風險因素，該等風險因素乃被視為納入本報告並成為本報告之
一部分，以及就相關事項作出保留之聲明。倘有任何前瞻性陳述或意見未
能落實或被發現不正確，本集團或其任何董事或僱員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除非香港上市規則規定，蒙古能源並無承諾更新本報告內所載任何前瞻性
陳述或意見。

有關前瞻性陳述之提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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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能源有限公司2

主席報告

致各股東：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董事會」），在此提呈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財政期間」）之中期業績如下：

概覽
本集團主要從事煤炭開採及勘探業務，該業務之營運乃由本公司於蒙古全資間接持有之附屬公司MoEnCo LLC（「MoEnCo」）進
行。集團之主要項目為蒙古西部胡碩圖焦煤項目。集團分別向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蒙古之客戶出售焦煤及動力煤。

於財政期間，儘管集團之生產及出口受新疆塔克什肯口岸於本年四月底至六月初實施之進口暫停而有所中斷，集團繼續提升產
量應對需求不斷上升之市況。集團於本期間生產約583,400噸毛煤（「毛煤」），售予位於中國及蒙古之客戶約200,400噸焦精煤及
18,300噸動力煤及原煤。

業績分析
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較以往中期財政期間錄得新高。於財政期間，焦煤價格較去年同期維持於相對較高之水平。由於市況有利，本集
團把握機會拓展客戶基礎。於財政期間，本集團售出約200,400噸（二零一六年：195,000噸）焦精煤及約18,300噸動力煤及原煤
（二零一六年：3,000噸動力煤）。總收入為247,4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40,300,000港元）。焦精煤、動力煤及原煤扣除銷
售稅後之平均售價分別為每噸1,235.7港元（二零一六年：715.8港元）、每噸93.6港元（二零一六年：87.4港元）及每噸696.3港元
（二零一六年：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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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包括採礦成本、煤炭加工成本、運輸成本及其他相關經營開支。財政期間之銷售成本為121,5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88,700,000港元），分為現金成本119,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85,300,000港元）及非現金成本2,4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3,400,000港元）。

毛利
受益於平均變現售價及銷售量上升，本集團毛利大幅增加至125,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1,500,000港元），毛利率為50.9%
（二零一六年：36.7%）。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錄得虧損淨額，乃主要由於香港上市證券之投資產生公平值虧損28,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公平值收益
5,700,000港元）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包括以下主要項目：(1)董事酬金及員工成本50,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5,100,000港元），該項目急劇增加主要是
由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授出購股權，因此確認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開支合共21,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無）；及(2)法律及專業
費用10,8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4,700,000港元），該項目急劇增加乃與本公司前礦場承辦商Thiess進行訴訟所涉及之法律及
專業開支有關。



4

主席報告（續）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包含債務及換股權部份。根據本公司之會計政策，可換股票據之換股權部份之公平值於
各報告期末應重新計算。於財政期間末，本公司已委聘一名獨立估值師使用二項式估值模式以釐定可換股票據之換股權之公平
值。於財政期間確認之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為83,8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65,700,000港元）。有關二項式估值模式之主要
輸入值，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

就胡碩圖相關資產之可收回金額評估（「礦場資產」）
於財政期間末，本集團委聘一名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以釐定礦場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根據可收回金額評估，財政期間毋須作
出進一步減值或減值撥回（二零一六年：無）。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之主要部份為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及由一名董事墊款之利息。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債務部份之利息開支乃
按實際年利率19.96%計算（二零一六年：19.96%）。由一名董事墊款之利息開支乃按香港最優惠利率加3%計算，計算方法與以
往財政期間相同。可換股票據債務部份之利息開支持續累計及應付一名董事貸款本金增加導致財政期間內財務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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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回顧
焦煤亦稱為冶金煤，主要用於鋼鐵行業。焦煤為煉鋼過程中的重要材料，因此，焦煤需求受限於鋼鐵市場波動，而鋼鐵市場則
受全球經濟所影響。中國鋼鐵市場之表現從而影響本集團之生產及規劃。

全球粗鋼產量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升勢持續。根據世界鋼鐵協會之近期數據，於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全球粗鋼產量為約
1,267,000,000噸，同比增長5.6%。中國仍是全球最大粗鋼生產國，一月至九月之累計產量接近639,000,000噸，較二零一六
年同期增加6.3%。產量大增主要是由於年內首三個季度之物業市場投資意外回升，同比劇增8.1%。鋼鐵行業憑藉中國基礎設
施、房地產及製造行業之快速發展，已成為中國之支柱產業。於二零一七年首七個月，年產能超過百萬噸的大型鋼企之鋼鐵產
量增長6.8%。儘管中國政府實施削減過剩產能及淨化空氣環保政策，預計下半年中國之粗鋼產量將繼續增長。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之資料顯示，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8.6%，而私營部門投資增長7.2%至人
民幣170,200億元，佔總投資之60.7%。於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7.5%，較一月至八月期間之7.8%有
所下降。有關增速開始放緩，但投資結構持續改善。

於上半年，國內鋼鐵產量高企，焦煤價格因而持續企穩。根據中國海關之數據，中國於年內首九個月的煤炭進口量（包括動力
煤及冶金煤）同比增長13.7%達204,850,000噸。於本期間，焦煤之進口量達52,800,000噸，同比增長21.5%，而焦煤進口值為
70.5億美元，同比劇增140.3%。焦煤於首九個月之出口量則僅為2,100,000噸，相比其進口量較低。於年內首三個季度，國內
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達6.8%，表現優於預期，加上煤炭及鋼鐵去產能政策實施，帶動焦煤需求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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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中國政府堅決落實環保運動，以淨化空氣。於八月，環境保護部勒令數萬家企業減半使用柴油卡車運輸，直至十一月初為止。
鋼鐵廠及煤炭企業紛紛爭奪早已過荷的鐵路網絡，導致焦煤供應短缺。焦煤價格於八月底持續上揚，皆因投資者有見削減產
能，將價格推至更高。不過，當前防污政策亦鼓勵鋼鐵廠減產，從而抑制對焦煤之需求。焦煤價格能否維持高位，將視乎中國
政策及經濟數據而定。

蒙古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煤炭。蒙古為中國第二大焦煤供應國，僅次於澳大利亞。去年，中國焦煤進口總量中有40%
來自蒙古。由於近期焦煤價格回升，而削減過剩產能及環保改革意味著中國國內焦煤供應有限，蒙古開採商將持續從中獲益。
於二零一七年首九個月，蒙古煤炭出口額達17.3億美元，多過二零一六年同期兩倍有餘。中國國內焦煤供應不足將由蒙古的進
口彌補。因此，預計下半年蒙古對中國之焦煤出口量將會增加。

倘並無發生不可預見的政策或事件，於二零一七年剩餘時間中國的焦煤價格預計將維持穩定。

業務回顧
煤炭銷售
於財政期間，集團向位於中國新疆之客戶售出約200,400噸焦精煤（經清洗）（二零一六年：195,000噸）及13,600噸原焦煤（未經
清洗）。

除焦煤外，集團亦於財政期間向蒙古當地社區供應約4,700噸動力煤（二零一六年：3,0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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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生產
於財政期間，集團完成約884,000立方米（「立方米」）的土石方剝離工程量（二零一六年：613,300立方米），旨在使煤層外露以便
隨後之煤炭開採工作。

毛煤及動力煤之產量分別為約424,900噸（二零一六年：353,200噸）及158,500噸（二零一六年：98,200噸）。

煤炭加工
於財政期間，約381,600噸毛煤經乾選煤炭處理廠加工（二零一六年：348,400噸），產生約289,100噸原焦煤（二零一六年：
259,000噸），平均回收率為76%（二零一六年：74%）。原焦煤在付運予客戶前會先出口至新疆進行進一步洗選。在新疆，約
264,200噸原焦煤經洗煤廠加工，產生約219,900噸焦精煤，平均回收率為83%。

除礦山工作承辦商外，集團聘用了擁有重型卡車之外聘煤炭運輸公司，以為煤炭出口提供煤炭運輸服務。

客戶及銷售
由於市場基本面於財政期間得以改善，集團致力於拓展主要客戶以外的客戶基礎。於財政期間，本公司位於新疆的客戶共有六
名。

許可證
集團持有九項採礦許可證（其中八項與胡碩圖業務有關）及兩項勘探許可證。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近期年報「本集團之
勘探及採礦專營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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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法律及政治方面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舉行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中，民主黨候選人巴特圖勒嘎當選為蒙古總統。巴特圖勒嘎曾任蒙古柔道協會會
長，並為傑出商人，曾任食品、農牧及輕工業部長。執政黨蒙古人民黨佔國會多數議席，而由民主黨人士出任總統可望平衡國
會勢力。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七年間，蒙古外商投資銳減，加上全球商品價格下滑，迫使蒙古政府於二零一七年春接受由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牽頭的55億美元經濟紓困計劃。有關紓困計劃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國家國內生產總值而言所提供
的最大規模救援計劃之一，並附帶嚴苛的財政緊縮措施，施加財政政策並大幅削減政府社會項目、農村發展及基建計劃預算。
受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該協議之影響，以及執政黨蒙古人民黨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之總統大選中落敗，總理於二零一七年九
月下台並解散整個內閣。呼日勒蘇赫出任總理並委任13位部長成立新一屆內閣，當中包括蘇米亞巴扎爾出任礦業與重工業部
長，彼自二零一二年以來一直為國會議員。

新任礦業與重工業部長蘇米亞巴扎爾下令蒙古礦產資源和石油管理局（「蒙古礦產資源和石油管理局」）暫緩透過其在線申請系統
簽發新的礦物勘探許可證，因該系統推出後屢遭許可證申請企業投訴，有必要對程序相關規管條例及該在線申請系統之相關費
用作出檢討。部長表示將於修訂相關條例後，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中旬恢復發證。

儘管更換總理及內閣成員，蒙古政府將秉持既定政策，確保經濟穩定運行，繼續吸引外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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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與中國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在烏蘭巴托舉行外交部會議，商討落實兩國政府協議中關於兩國邊境口岸管治權及過境程序。會
議由兩國負責雙邊邊界點之邊境及海關機關官員出席，旨在增強邊界點之過境能力，尤其是蒙古煤炭出口。雙方著重探討擴大
布爾干－塔克什肯口岸之過境運輸量，以應對胡碩圖煤礦焦煤出口量之增加。雙方協定於該口岸實施一系列措施，包括延長口
岸工作時間、設立煤炭車專用關卡，以及促進中蒙當地海關與邊境事務機構的合作。我們熱烈歡迎將有助提升雙邊過境能力及
有助煤炭出口的措施。

與Thiess Mongolia LLC（前稱「禮頓LLC」）（「Thiess」）之法律糾紛
兩項由Thiess提出的訴訟其後已被合併。根據合併索賠聲明，Thiess已將索賠金額大幅調低至13,500,000美元（約105,600,000港
元）。

於財政期間，雙方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底交換證人陳述書，並於財政期間後出席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之案件管理會議聆訊，而法院
作出以下指令：－

(1) 本公司獲准並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前存檔及送達其經修訂的抗辯書；

(2) Thiess獲准於其後84日內（即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八日或之前）存檔及送達其經修訂的答覆書（因應經修訂的抗辯書之修訂而
作出修訂）；

(3) 雙方獲准於其後56日內（即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五日或之前）交換補充證人陳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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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4) 雙方將就專家證據相關事項進行討論並努力達成一致，包括專家證據之所屬領域、專家之擬定職權範圍及有關專家證據
時間表之進一步指示；及

(5) 下一次案件管理會議訂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或之後的日期。

集團將繼續跟進案件並維護本公司最佳利益。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財政期間，中國焦煤市場向好致使我們達成理想的銷售表現，經營活動錄得現金流入。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借
貸主要包括可換股票據及來自魯先生之墊款合共4,606,1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4,375,100,000港元）。可換股
票據為非流動負債，到期日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來自魯先生之墊款均為流動負債。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85,8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4,200,000港元），流動比率為0.23（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0.23）。本集團有淨流動負債約1,489,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444,600,000港元）。魯先生承諾於財政期
間及之後為本集團提供資金支持。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可見將來有能力償還其到期財務負債。

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項81,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216,000港元）已逾期但未減值。該等款項與
若干名近期無拖欠記錄之獨立客戶有關。

於上市證券之投資
於上市證券之投資之賬面值減少乃由於未變現公平值虧損28,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公平值收益5,700,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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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並無抵押（二零一六年：無）。

負債資產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資產比率為6.1（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6.2），乃根據本集團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
計算。

外匯
本集團主要在蒙古、香港及中國內地營運。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大部分均以蒙古圖格里克、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計
算。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匯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將會監控外匯風險，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重大或然負債詳情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披露。

展望
隨著人民幣企穩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優於預期，中國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之經濟表現令人鼓舞。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勢頭料
將延續至下半年。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之資料，二零一七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有望超過約6.5%之年度目標。

全球經濟亦逐步改善。增長力向好，但下半年仍存在不明朗因素，阻礙發展。舉例而言，朝鮮半島局勢日趨緊張，由此等政
治問題產生之經濟影響變得複雜。英國脫歐談判未見取得進展，有關主要經濟強國之間分歧眾多。此外，倘美國聯儲局大幅加
息，均將影響全球經濟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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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中國焦煤市場自二零一六年逐漸復甦以來一直表現不俗，如無重大政策變動，市場將穩定維持於目前水平。憑藉當前市況，集
團致力擴大生產規模以滿足市場需求，並計劃提高出口效率以增加銷售。集團策略性選擇於蒙古境內鄰近新疆邊境之地方興建
新海關監管庫堆場。因此，集團能夠充分利用胡碩圖公路，將原煤連續不斷地從集團礦場運往該新海關監管庫堆場。這將使本
集團運輸效率及出口數量提升。集團期望該新海關監管庫堆場於今年年底前取得政府批准啟用。

集團將繼續在發展中採取審慎而靈活之方式以應對不斷變化之市況。

致謝
鑒於上述內在及外在因素，我們相信來年的前景仍將充滿挑戰。儘管如此，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所有忠誠勤奮的同事、承辦商
及業務夥伴，一直以來對我們的貢獻及厚愛，致以深切的謝意。

最後，本人亦藉此衷心地感謝客戶及各位股東對本公司的長期持續支持。

主席
魯連城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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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宣派財政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持有之好倉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權益總額 股權百分比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法團權益
根據購股權
的個人權益 法團權益

魯連城先生 
（「魯先生」）

1,240,000 437,500 301,519,575
（附註1）

38,750,000 716,853,496
（附註1）

1,058,800,571 56.28%

翁綺慧女士 272,500 – – 16,250,000 – 16,522,500 0.88%

杜顯俊先生 1,350,000 – – 8,125,000 – 9,475,000 0.50%

魯士奇先生 – – – 15,000,000 – 15,000,000 0.80%

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 125,000 – – 8,125,000 – 8,250,000 0.44%

劉偉彪先生 50,300 – – 8,125,000 – 8,175,300 0.43%

李企偉先生 – – – 5,000,000 – 5,000,000 0.27%

附註：

(1) 由魯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Golden Infinity Co., Ltd. （「Golden Infinity」）分別持有股份及相關股份。

除上文及「購股權計劃」一節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所備存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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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其他人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所備存之股份權益及淡倉登記冊所示，本公司獲知會下列佔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股份權益：

主要股東╱其他人士於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持有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股份及╱或相關股份數目

權益總額

佔已發行
股本面值之

百分比實益╱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法團權益
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 – – 3,260,224,374 3,260,224,374 （附註1） 173.30%

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II) Limited – – 3,260,224,374 3,260,224,374 （附註1） 173.30%

Chow Tai Fook (Holding) Limited – – 3,260,224,374 3,260,224,374 （附註1） 173.30%

Chow Tai Fook Capital Limited – – 3,260,224,374 3,260,224,374 （附註1） 173.30%

Chow Tai Fook Nominee Limited 3,260,224,374 – – 3,260,224,374 （附註1及2） 173.30%

顧明美女士 437,500 1,058,363,071 – 1,058,800,571 （附註3） 56.28%

Golden Infinity 1,018,373,071 – – 1,018,373,071 54.13%

Och Daniel Saul先生 – – 620,853,039 620,853,039 （附註4） 33.00%

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LLC – – 620,853,039 620,853,039 （附註4） 33.00%

OZ Management LP – – 620,853,039 620,853,039 （附註4） 33.00%

OZMD IR, LLC – – 413,898,046 413,898,046 （附註4） 22.00%

Sculptor Finance (MD) Ireland Designated Activity Company  
（前稱Sculptor Finance (MD) Ireland Limited）

413,898,046 – – 413,898,046 （附註4） 22.00%

OZAS IR, LLC – – 188,138,092 188,138,092 （附註4） 10.00%

Sculptor Finance (AS) Ireland Designated Activity Company  
（前稱Sculptor Finance (AS) Ireland Limited）

188,138,092 – – 188,138,092 （附註4） 10.00%

鄭家純博士 – 19,775,000 78,892,500 98,667,500 （附註5） 5.24%

葉美卿女士 – 78,892,500 19,775,000 98,667,500 （附註5） 5.24%

附註：
1. Chow Tai Fook (Holding) Limited 持有Chow Tai Fook Nominee Limited 99.7%之權益。Chow Tai Fook (Holding) Limited之81.03%權

益由Chow Tai Fook Capital Limited持有，其中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持有48.98%之權益及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II) Limited持有46.65%之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II) Limited、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 、Chow Tai Fook Capital Limited 、Chow Tai Fook (Holding) Limited及Chow Tai Fook Nominee Limited均被視為於
3,260,224,374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於Chow Tai Fook Nominee Limited所持有3,260,224,374股股份中，3,205,224,374股股份屬相關股份。
3. 顧明美女士為魯先生之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魯先生實益擁有之1,058,363,07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OZAS IR, LLC（「OZAS」）持有Sculptor Finance (AS) Ireland Designated Activity Company之全部權益，而OZMD IR, LLC（「OZMD」）持

有Sculptor Finance (MD) Ireland Designated Activity Company之全部權益。OZAS及OZMD由OZ Management LP持有全部權益。OZ 
Management LP之全部權益則最終由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LLC持有，而Daniel Saul Och先生於後者擁有65.1%之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Daniel Saul Och先生、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LLC及OZ Management LP均被視為於620,853,039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5. 鄭家純博士於Dragon Noble Group Limited（「Dragon」）全部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Dragon持有
之78,892,5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而19,775,000股股份則由葉美卿女士（鄭家純博士之配偶）透過其受控法團Brighton Management 
Limited持有。

除上文及「董事之權益」一節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其他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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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若干董事、僱員及其他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
股權，賦予彼等權利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

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而未行使之購股權於財政期間之變動詳情如下：

參與者姓名
或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港元 行使期

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

待歸屬期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授出 於本期間失效 於本期間行使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魯先生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1.280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 不適用 3,750,000 – – – 3,750,000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0.251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不適用 17,000,000 – – – 17,000,000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0.22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 18,000,000 – – 18,000,000

翁綺慧女士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1.280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 不適用 1,250,000 – – – 1,250,000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0.251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不適用 5,000,000 – – – 5,000,000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0.22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 10,000,000 – – 10,000,000

杜顯俊先生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1.280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 不適用 125,000 – – – 125,000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0.251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不適用 3,000,000 – – – 3,000,000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0.22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 5,000,000 – – 5,000,000

魯士奇先生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0.22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 15,000,000 – – 15,000,000

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1.280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 不適用 125,000 – – – 125,000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0.251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不適用 3,000,000 – – – 3,000,000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0.22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 5,000,000 – – 5,000,000

劉偉彪先生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1.280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 不適用 125,000 – – – 125,000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0.251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不適用 3,000,000 – – – 3,000,000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0.22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 5,000,000 – – 5,000,000

李企偉先生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0.22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 5,000,000 – – 5,000,000

僱員及其他合計（包括 
若干附屬公司之一名 
董事）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1.280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 不適用 125,000 – (125,000) – –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1.280 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 不適用 5,875,000 – – – 5,875,000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0.251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 不適用 3,000,000 – (3,000,000) – –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0.251 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不適用 16,000,000 – – – 16,000,000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0.226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不適用 – 80,000,000 – – 80,000,000

總計 61,375,000 143,000,000 (3,125,000) – 20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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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財政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認同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對保障及提升股東利益之重要性。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有共同維護股東利益及本集團持
續發展之責任。董事會亦相信，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有助公司在穩健的管治架構下增長，並能增強股東及投資者信心。

於財政期間，本公司已應用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內之守則條文原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
外：

i. 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以特定任期獲委任及重選連任。

概無現任非執行董事獲委以特定任期，此構成偏離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然而，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
則輪值告退。據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於此方面不較企管守則所載之規定寬
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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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5.1至A.5.4條規定須成立提名委員會，由董事會主席或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委員會主席，
至少每年一次檢討董事會架構、規模及組成，以配合發行人之企業策略。

本公司並無按規定成立提名委員會。董事會認為，集體檢討、審議及批准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及委任董事乃全體
董事會之責任。董事會已於其內部政策中載列挑選董事之準則。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任何新委任董事須於下一次股
東大會上膺選連任。此外，股東有權向本公司提名董事候選人，以及參與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以投票方式重
選董事，可進一步確保選出適當人選為董事會服務。

iii. 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由於需要參與其他業務，主席未能出席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由本公司董事總經理擔任大
會主席，並回答股東提問。股東週年大會為董事會與股東提供溝通渠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兼薪酬委員會主席亦出席了
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並回答會上股東之提問。除股東週年大會外，股東亦可透過本公司網站載列之聯絡方法與本
公司溝通。

遵守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自訂守則（「守則」），其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寬鬆。守則已於各董事初次
獲委任時及經不時修訂或重列後送交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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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本公司亦訂立書面指引（「僱員指引」），其條款不較可能持有本公司未公開內幕消息之本集團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寬鬆。迄今，本公司並無發現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董事及相關僱員不遵守僱員指引之情況。

為提升企業管治之透明度，守則及僱員指引已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mongolia-energy.com。

緊接全年業績刊發日期前六十日（包括該日）或自相關財政年度結束起至全年業績刊發當日（包括該日）止之較短期間，全體董事
及相關僱員於該等業績公佈前不得買賣本公司證券及衍生工具。

緊接半年業績刊發日期前三十日（包括該日）或自相關半年期間結束起至半年業績刊發當日（包括該日）止，全體董事及相關僱員
於該等業績公佈前不得買賣本公司證券及衍生工具。

公司秘書及法規部門將於有關期間開始前分別向全體董事及相關僱員發出備忘。

守則及╱或僱員指引訂明，所有本公司證券交易必須根據其所載條文進行。根據守則，董事須於買賣本公司證券及衍生工具前
知會主席並獲發載有日期之書面確認，倘為主席本人，則必須於進行任何買賣前知會指定董事並獲發載有日期之書面確認。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已書面確認，彼等於財政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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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除了本公司承辦商直接聘用的礦場及建造工人外，本集團在香港、蒙古及中國共聘用622名全職僱
員。薪酬待遇乃考慮本集團經營所在地區及業務之薪酬水平及組合與整體市場情況釐定。本集團會定期檢討薪酬政策。除退休
計劃外，亦會根據本集團表現、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評估及行業慣例給予員工花紅及購股權以作獎勵，並提供適當之培訓計劃
以培訓僱員及發展員工潛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劉偉彪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及李企偉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具
備合適專業資格以及會計及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德勤」）亦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聘任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本集
團於回顧財政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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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行董事
魯連城先生（主席）
翁綺慧女士（董事總經理）

非執行董事
杜顯俊先生
魯士奇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

劉偉彪先生
李企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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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致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董事會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引言
本行已審閱載於第23至48頁之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貴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中包括截
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說明附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時須遵
守相關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行之責任是根據本行之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
根據委聘之協定條款，僅向整體董事作出報告，且並無其他目的。本行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
任。

審閱範圍
本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審閱該等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小於根據香港核數
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故不能令本行保證本行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行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本行之審閱，本行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行相信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未有遵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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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續）

貴集團涉及之相關重大不確定因素
本行務請 閣下垂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其列明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貴集團淨負債為約4,105,000,000港元及淨流
動負債為約1,489,000,000港元。 貴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視乎 貴集團能否持續獲得融資（包括來自主要股東（亦為 貴公司主
席兼董事）之融資）。若無融資， 貴集團將不能履行其到期財務責任。此狀況表示 貴集團有重大不確定因素存在，或會對其
維持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本行並未因此事項修正審閱結論。

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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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47,385 140,251
銷售成本 (121,525) (88,746)

    

毛利 125,860 51,505
其他收益 4 2,283 6,861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26,824) 8,708
行政開支 (81,540) (44,060)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17 83,759 65,73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29) (4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4) (4)
財務成本 6 (301,398) (244,144)

    

除稅前虧損 8 (197,893) (155,444)
所得稅開支 7 – –

    

期內虧損 (197,893) (155,4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97,893) (155,4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1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港仙） (10.52)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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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97,893) (155,44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2,535 459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95,358) (15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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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279,277 256,115
無形資產 11 26,089 26,473
勘探及評估資產 12 190 15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其他資產 1,150 1,150
預付租賃款項 491 477

    

307,197 284,371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1 10
存貨 13 77,790 62,722
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 14 120,043 159,586
其他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5 39,822 34,761
持作買賣投資 126,879 156,71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5,832 14,197

    

450,377 427,98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6 90,397 102,989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46,910 147,403
由一名董事墊款 23(a) 1,692,254 1,613,067
其他貸款 6 8,316 7,755
遞延收入 1,461 1,352

    

1,939,338 1,872,566
    

淨流動負債 (1,488,961) (1,444,57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81,764) (1,160,206)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7 2,913,806 2,761,989
遞延收入 9,279 9,196

    

2,923,085 2,771,185
    

淨負債 (4,104,849) (3,931,391)
    

資金來源：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37,625 37,625
儲備 (4,142,474) (3,969,0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虧絀 (4,104,849) (3,93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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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未經審核） 35,735 23,350 3,451,893 35,848 (13,527) (7,286,183) (3,752,884)

期內虧損 – – – – – (155,444) (155,444)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459 – 459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459 (155,444) (154,985)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5,735 23,350 3,451,893 35,848 (13,068) (7,441,627) (3,907,869)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未經審核） 37,625 51,463 3,451,893 17,510 (11,442) (7,478,440) (3,931,391)

期內虧損 – – – – – (197,893) (197,89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2,535 – 2,535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2,535 (197,893) (195,358)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付款（附註19） – – – 21,900 – – 21,900
購股權失效（附註19） – – – (600) – 600 –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7,625 51,463 3,451,893 38,810 (8,907) (7,675,733) (4,10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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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之淨現金 83,639 (66,295)
   

投資業務所用之淨現金：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5,796) (4,427)
其他投資現金流 230 33

   

(25,566) (4,394)
   

融資業務產生之淨現金：
由一名董事墊款 13,600 65,850
其他融資現金流 – 4,174

   

13,600 70,0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減少）淨值 71,673 (66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197 19,237
   

匯率變動之影響 (38) (22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5,832 1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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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之未來現金流動。儘管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確認有淨負債約4,104,800,000港元及淨流動負債約1,489,000,000港元以及於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產生虧損約
197,900,000港元，但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夠清償於可預見將來到期之財務負債，原因在於魯連城先生（「魯先生」，為
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股東及本公司主席兼董事）已提供為數1,900,000,000港元之融資，當中約207,700,000港元
（經計入應付利息約395,500,000港元後）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尚未動用。該尚未動用融資餘額仍有效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二十九日，且魯先生於本公司有充足現金予以償還前無意要求償還該款項。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
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算。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作為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於本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所載之披露並無任何重大影
響。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披露計劃」將導致須就本集團融資活動作出額外披露，特別是須於應用時就融資活動
產生之負債在綜合財務狀況表的期初與期末結餘之對賬，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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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i)煤炭開採、加工及銷售；及(ii)其他資源相關業務。收入是指向對外客戶銷售煤炭而產生之收入。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專注於煤炭開採業務。該業務分部乃根據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目的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即執行董
事）呈報之資料而釐定。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煤炭開採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247,385 247,385
   

分部溢利 99,127 99,127
  

未分配開支（附註） (51,947)
其他收益 1,096
其他收益及虧損 (28,732)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83,75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29)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4)
財務成本 (301,163)

   

除稅前虧損 (197,893)
   

附註：

未分配開支主要包括公司辦公室之員工成本、辦公室租金及法律與專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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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煤炭開採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140,251 140,251
   

分部溢利 42,903 42,903
  

未分配開支（附註） (25,706)
其他收益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5,666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65,73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4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4)
財務成本 (243,997)

   

除稅前虧損 (155,444)
   

附註：

未分配開支主要包括公司辦公室之員工成本、辦公室租金及法律與專業費用。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煤炭開採 610,754 5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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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收入 1,094 –
政府補貼 722 773
利息收入 69 45
銷售廢料 – 5,569
雜項收入 398 474

   

2,283 6,861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8,724) 5,6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55 93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8)
淨匯兌收益 1,845 2,957

   

(26,824) 8,708
   

6.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由一名董事墊款之利息（附註23(a)） 65,587 47,606
其他貸款之利息（附註） 235 147
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附註17） 235,576 196,391

   

301,398 244,144
   

附註：

該金額指本金額為7,600,000港元的短期無抵押貸款的應付利息。該利息開支乃按年利率6厘收取及以發出30日之通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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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如有）以16.5%計算。

本集團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如有）乃按適用企業所得稅率25%計提中國
企業所得稅撥備。

蒙古企業所得稅乃按兩個期間之首30億蒙古圖格里克應課稅年度收入以10%計算及餘下應課稅年度收入以25%計算。

本公司毋須繳納任何百慕達稅項。百慕達並無就本集團之收入徵收稅項。

由於兩個期間本集團並無就香港營運產生應課稅溢利，而海外營運產生的應課稅溢利被結轉稅項虧損完全抵免，因此，
並未就香港及海外稅項作出撥備。

8.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836 83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046 5,837
減：已資本化之存貨攤銷及折舊 (2,577) (2,249)

   

2,305 4,41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扣除關連方退款）（附註23(c)） 61,851 40,307
減：已資本化之存貨僱員福利開支 (11,528) (15,192)

   

50,323 25,115
辦公室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扣除關連方退款）（附註23(c)） 1,575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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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於報告期內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六年：無）。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197,893 155,44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881,258 1,786,758
   

附註：

由於假設行使購股權或轉換可換股票據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於計算兩個期間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已行使購股權或已轉換本公
司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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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之變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花費約10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647,000港元）、19,348,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436,000港元）、2,29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745,000港元）及3,52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27,000港元）
分別用於採礦構築物、在建工程、廠房、機器及其他設備及汽車。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包括軟件及鋪設道路之獨家使用權。

無形資產於兩個期間內概無產生重大資本性開支。

就胡碩圖相關資產之可收回金額評估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委聘與本集團並無關聯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獨立估值師」），以釐定與胡碩圖採礦業務有關之物
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預付租賃款項（統稱「胡碩圖相關資產」）之可收回金額。就可收回金額評估，以評估是否有
撥回或進一步減值而言，該等胡碩圖相關資產被視為現金產生單位，即指本集團於蒙古西部之焦煤採礦業務。胡碩圖相
關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乃基於使用價值計算而釐定。採用貼現現金流量分析，計算所用之主要假設包括焦煤之當前售價、
增長率、貼現率及煤炭商業生產之預期時間。

董事指示獨立估值師使用採礦承辦商提供之相關資料及假設，包括胡碩圖相關資產的成本結構及產能，進行計算。根據
可收回金額評估，胡碩圖相關資產於兩個期間之可收回金額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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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之變動（續）
蒙古之禁止採礦法（「禁止採礦法」）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蒙古國會頒佈禁止採礦法，禁止在河流及湖泊上游、森林地區及鄰近河流及湖泊等地區（「界
定禁區」）進行礦物勘探及開採。根據禁止採礦法，蒙古政府應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六日前界定相關禁區之範圍，但於
該指定時間前仍未作有關行動。禁止採礦法亦表明，之前已授出與界定禁區重疊之許可證將於該法例頒佈後五個月內終
止。

禁止採礦法進一步表明，受影響之許可證持有人將會獲得賠償，但禁止採礦法並無列明如何釐定賠償金額之細則，而蒙
古政府至今尚未就如何詮釋禁止採礦法發出任何進一步指引。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八日，蒙古國會修訂了有關禁止在河流源頭、受保護流域及林區勘探及開採之法律之實施條例，並
為許可證持有人提供繼續經營其業務之選擇權，前提是須在業務運營中承擔多項責任，並向蒙古礦產資源和石油管理局
（「蒙古礦產資源和石油管理局」）提交請求並與蒙古國環境、綠色發展與旅遊部、蒙古礦產資源和石油管理局及相關省份
之省長訂立協議。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MoEnCo LLC（「MoEnCo」）透過移除受保護區內之
任何重疊區域以修改第11888A號（為受禁止採礦法影響之採礦專營權）許可區域坐標。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蒙古
礦產資源和石油管理局確認MoEnCo概無擁有區域為禁止採礦法項下受保護區域之部分重疊範圍之採礦專營權（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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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勘探及評估資產
開採及勘探權 其他 總計

（附註c）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附註a） – – –
添置（附註b） 151 5  156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51 5 156
添置（附註b） – 34 3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51 39 190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開採及勘探權僅為於蒙古西部約2,986公頃黑色礦產資源之勘探專營權。該鐵礦勘探專營權已受到禁止
採礦法之影響。本公司旗下擁有該鐵礦勘探專營權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Zvezdametrika LLC（「Z LLC」）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接獲蒙古礦產資源和石油管理局有關可能根據禁止採礦法撤銷其勘探專營權之通知，並要求Z LLC提交終止該等
許可證之估計賠償金額，以及相關證明文件。經接納本集團之蒙古法律顧問之法律意見後，本集團決定不回應蒙古礦產資源和
石油管理局之要求。本集團法律顧問確認其對有關法例之詮釋，於界定及消除與禁區之任何重疊及對許可證地區座標作出修改
後，採礦許可證將仍然有效（除重疊地區外）。本集團目前並無於被視為重疊地區範圍內運作。據管理層所深知，該等許可證於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並無被撤銷。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鐵礦石價格大幅下跌及需求持續下滑，中國鐵礦石市場處於十分不利的狀況。鑒於
當時和現在市場氛圍，預期發展及生產成本高企，不大可能為本集團帶來正面回報。此外，鐵礦之勘探及持續發展需要本集團
投入額外資金，將使本集團加重除其煤炭開採業務資金需求以外的財政壓力。基於上述，管理層認為發展及保留鐵礦不符合本
集團之利益，並決定集中本集團資源重新開始胡碩圖煤礦之商業生產。鑒於鐵礦石行業當時之商業前景不樂觀以及發展鐵礦石
專營權需投入大量資金，本集團管理層認為在勘探許可證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到期之前不可能物色到潛在買家按現有狀況收購鐵
礦石專營權（亦計及禁止採礦法適用於該專營權之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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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勘探及評估資產（續）
附註：

(a) （續）

 此外，基於管理層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進行之研究，蒙古市場有關鐵礦石專營權的交易極少，原因是在現行
市況下投資於較小的鐵礦石專營權（尤其是在缺少基礎設施的偏遠地區之專營權）沒有經濟效益。因此，管理層釐定該鐵礦石勘
探專營權之可收回金額（如有）可能甚微，並決定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全數賬面值減值。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管理層認為上述因素繼續適用，且斷定鐵礦石專營權之可收回金額仍甚微。因此，於本
中期期間，本公司認為毋須撥回減值虧損。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僅就鐵礦石專營權完成有限的勘探工作。

(b) 開採及勘探權添置指已獲得之勘探專營權。

(c) 其他指就附註(b)所述之已獲得專營權所產生之開支。

(d) 勘探及採礦許可證的年期初步分別為3年及30年。勘探許可證可三次連續延期各3年，而採礦許可證則可兩次連續延期各20年。

13. 存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煤炭 74,052 58,951
物資及供應品 3,738 3,771

   

77,790 6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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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46,398 18,087
應收票據 36,492 36,995
應計收入（附註） 37,153 104,504

   

120,043 159,586
   

附註：

收入按煤炭交付及客戶按簽訂買賣協議時預先釐定之價格接受貨物基準確認及發票將在交付後三個月內發出。

本集團於開出發票後給予其客戶30至60天之信貸期，但通常要求新客戶預付款項。以下為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之賬齡分
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84,979 41,757
31至60天 17,277 49,447
61至90天 7,192 19,316
逾90天 10,595 49,066

   

120,043 159,586
   

15. 其他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收賬項 2,446 10,589
預付款項 7,812 3,864
按金 2,697 1,711
其他 26,867 18,597

   

39,822 3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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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貿易賬項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25,284 15,764
31至60天 10,454 20,828
61至90天 3,268 9,616
逾90天 51,391 56,781

   

90,397 102,989
   

17. 可換股票據
期內╱年內可換股票據之負債及衍生工具部分之變動載列如下：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部分 總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年初 2,463,743 2,053,436 298,246 534,217 2,761,989 2,587,653
利息開支 235,576 410,307 – – 235,576 410,307
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 – (83,759) (235,971) (83,759) (235,971)

       

期末╱年末 2,699,319 2,463,743 214,487 298,246 2,913,806 2,76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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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可換股票據（續）
到期日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二零一四年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分別向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Golden Infinity Co., Ltd. （「Golden Infinity」）
及本金額合共466,800,000港元之3.5厘可換股票據持有人發行本金額為2,424,822,000港元、542,315,000港元及
499,878,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統稱為「二零一四年可換股票據」），以償還先前向該等票據持有人發行之可換股票據未償
還本金額及應計利息。

本金額3,467,015,000港元之二零一四年可換股票據到期期間為由發行日期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止五年。持有
人可選擇於發行日期至到期日期間任何時間將每0.87港元（經調整）可換股票據兌換為一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本公司普
通股。未償還本金將於到期日按面值贖回或發行人可選擇於發行日期至到期日之間隨時按面值贖回，另加未償還息票付
款。年利率3厘之利息將於結算日支付。

二零一四年可換股票據包括兩個部分，即負債部分及包括持有人兌換期權衍生工具及發行人贖回期權衍生工具之衍生部
分（其價值屬不重大）。債務部分之實際利率為19.96厘。衍生工具部分按公平值計量，而公平值變動於損益確認。

在對衍生工具部分進行估值時乃採用二項式估值模型。該模型主要計入以下各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股價 0.23港元 0.26港元
行使價 0.87港元 0.87港元
波幅（附註i） 84.52% 82.02%
股息率 0% 0%
購股權有效期（附註ii） 2.14年 2.64年
無風險利率 0.91% 1%

   

附註：

(i) 模式內所採用之波幅乃參考本公司股價之歷史波幅而釐定。

(ii)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購股權有效期乃根據票據之到期日計算。

附有嵌入式衍生工具之二零一四年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乃參考獨立估值師所發出之估值報告而釐定。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進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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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每股面值
0.02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5,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786,758,499 35,735
 行使購股權 34,500,000 690
 配售新股份 60,000,000 1,200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881,258,499 37,625
   

19.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付款
以股份權益結算之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本集團若干董事及僱員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購股
權可自授出日期起隨時行使。

由於服務之公平值未能可靠估計，二項式估值模型已用於估計購股權之公平值。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61,375,000
已授出 143,000,000
已失效 (3,125,000)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201,250,000
  

期內概無購股權獲行使（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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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9.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付款（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釐定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一日

  

購股權價值（於授出日期） 21,900,000港元

每份購股權之公平值（於授出日期） 0.1531港元

估值模式之主要輸入值：
 行使價 0.226港元
 於授出日期之股價 0.225港元
 預期波幅（附註(a)） 87.85%
 無風險利率 1.10%
 購股權有效期 5年
 預期股息率 0%
 所使用估值模型 二項式

  

附註：

(a) 預期波幅乃經參考本公司於預期購股權期間之過往價格波幅。

(b)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就授出之購股權確認開支21,900,000港元。

20. 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興建新堆煤區 7,917 –
其他有關勘探之承擔 253 25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8,874 7,646
道路改善及鑽探設備運輸 11,968 11,968
洗煤廠 7,882 7,249
其他 336 297

   

37,230 27,413
   



43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21.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MoEnCo對前採礦承辦商提供之服務及收取之金額有異議，因此，拒絕
清付前採礦承辦商追討之承辦商費用。

前採礦承辦商分別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及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發出兩份傳訊令狀，索賠金額合共約93,700,000港
元。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前採礦承辦商向法院申請修訂其兩份傳訊令狀的申索陳述書，以修訂（其中包括）(i)索賠貨幣由
蒙古圖格里克更改為美元；及(ii)索賠金額包括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承辦商據稱的費用。根據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兩
份傳訊令狀索賠金額合共約198,9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本公司與前採礦承辦商在調解人見證下舉行調解會
議，惟雙方並無達成和解協議，故調解終止，訴訟程序繼續進行。於二零一六年九月，本公司從前採礦承辦商收到經修
訂之申索陳述書，其將兩項訴訟合併以索賠約105,600,000港元，其中約50,000,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二零一六年：50,000,000港元）。據本公司法律顧問提供之意見，董事認為支付餘款之可能
性不大。

22.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乃根據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之持作買賣投資及可換股票據之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呈列如何釐定該等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尤其是採用之估值技巧及輸入值），以及按公平值計量輸入值之可觀察程度，將公平值計量分為
公平值等級（第一級至第三級）。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來自同類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中之報價（未經調整）。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來自有關資產或負債之輸入值，而該等輸入值並不包括於第一級內之報價，惟直接地（即價格）
或間接地（即自價格引伸）可被觀察。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來自估值技巧，其中包括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之輸入值（不可觀察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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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2.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續）
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乃根據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續）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值

公平值
等級

估值技巧及
主要輸入值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值

不可觀察輸入值
與公平值之關係

      

1)  分類為持作買賣投 
資之上市股本證券

126,879,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156,713,000港元）

第一級 － 於活躍市場之報價 不適用 不適用

2)  可換股票據之嵌入 
式衍生工具部分

214,487,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298,246,000港元）

第三級 － 二項式估值模式

－ 主要輸入值乃股價、 
行使價、到期時間、 
無風險利率、波幅及 
股息率

波幅為84.52%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82.02%）

波幅微升將導致公平值 
計量的顯著增加， 
反之亦然（附註）

      

於兩個期間內，各等級之間並無轉撥。

附註：

倘本公司上市股份價格之波幅上升或下降5%（二零一六年：5%），而所有其他估值模式輸入變數均維持不變，由於可換股票據之衍生工
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本集團之期內虧損將增加23,16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期內虧損增加30,542,000港元）或減少35,988,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期內虧損減少31,33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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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續）
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乃根據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續）
金融負債之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對賬

可換股票據
之嵌入式

衍生工具部分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534,217
於損益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235,971)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298,246
於損益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83,759)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214,487
  

於期內確認且計入損益之公平值收益乃與於本報告期末持有之可換股票據之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有關。

於估算本集團可換股票據之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時，本集團最大限度地使用市場可觀察數據。倘無第一級輸入
值，本集團則聘用第三方合資格估值師於各報告期末進行估值。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管理層與合資格外部估值師緊密
合作，制訂及確定估值模式適用之估值技巧及輸入值。當資產或負債公平值發生重大變動，將向董事報告波動原因。

未按經常性基準以公平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
董事認為，按攤銷成本記錄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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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3. 關連方交易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進行以下重大關連方交易：

(a) 由魯先生墊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墊款之結餘（附註） 1,692,254 1,613,067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利息開支 65,587 47,606
   

附註：

該等墊款與附註1所載魯先生授予之融資有關。有關款項並無抵押及須應要求償還。魯先生無意要求償還該款項，直至本公司
有充足現金予以償還。於兩個期間內，該利息乃按香港最優惠利率（最優惠利率）加3厘收取。

(b) 關連方－ Golden Infinity之可換股票據以及可換股票據之利息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賬面值 468,883 458,66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可換股票據之利息開支（附註(ii)） 8,157 8,157
   

附註：

(i) 魯先生於Golden Infinity擁有控股權益。有關發行予Golden Infinity之可換股票據之詳情載於附註17。

(ii) 該款項指所謂的可換股票據之利息開支。期內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約為36,84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30,72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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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連方交易（續）
(c) 與關連方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關連方之租金費用（附註i） 2,159 2,065
自一名關連方分擔行政服務之補償（附註i及ii） 4,956 5,048

   

附註：

(i) 魯先生為該關連方之董事或唯一董事。

(ii)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本集團與一名關連方就分擔本集團香港辦公室之辦公空間、後勤員工及其他設施訂立分擔行政
服務協議。該服務按成本收費。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關連方進一步續訂該合約，將該協議延期一年。

(d) 與關連方之結餘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關連方之租賃按金（附註i） 425 393
   

附註：

(i) 魯先生為該關連方之董事或唯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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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3. 關連方交易（續）
(e)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金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薪金、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5,497 5,265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付款（附註） 9,648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 18 18

   

15,163 5,283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授出63,000,000份購股權（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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